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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及審查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27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0 日 102 學年度第 4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29 日 102 學年度第 11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6 日 104 學年度第 3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7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7 日 106 學年度第 7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1 日 108 學年度第 11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立法宗旨) 

本校為鼓勵全體教職員生研究、發展、創新科學技術，提升

技術水準，爰依「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

施行細則，以使其研究發展之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

專利化。 

第二條 (權益規定) 

一、 創作人於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本施行細則或契約

另有規定外，其專利申請權、專利權及其他一切智慧財產

權為本校所有，並由本校依本施行細則為專利之申請、審

查及維護。 

二、 前項智慧財產權為專利以外之權利者，其權利之申請及維

護，由創作人申請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

同意後辦理之。 

第三條 (承辦單位) 

一、 本校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審查、維護及其他相關事宜，

由本校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統籌辦理。 

二、 產學運籌中心執行前項職務時，應提出技術推廣評估意見

書，並彙整相關申請、審查資料後，送請國立交通大學研

發成果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量會」）審議。 

第四條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 創作人就其研發成果申請本校為專利之申請時，應先登入

本校線上專利申請系統，輸入提案相關資料。 

二、 創作人應於前項輸入完成後 14 日內檢附下列文件送至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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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籌中心，逾期未檢附完整文件者，視為撤回提案： 

(一)專利申請之構想揭露書（附件 1）及其電子檔案。 

         (二)專利檢索產生之相關論文、專利或文獻影本一份。 

         (三) 如為科技部計畫產生之研發成果，應檢附「經費核定

清單」；如為經濟部計畫產生之研發成果，應檢附計畫

合約影本及依計畫書所載之計畫主持人清單。 

(四) 如無任何機關單位補助產生之研發成果，應檢附「國

立交通大學專利申請暨研發成果聲明書」（附件 2）。 

三、評量會議決程序如下： 

         (一)評量會委員討論提案後，應為同意申請專利、不同意申

請專利、或為其他處理之決議。評量會決議申請專利時，

應同時決議申請專利之國家。 

         (二) 提案經評量會決議不通過者，創作人得於收受決議通

知後 10 日內向評量會申覆。申覆後經評量會決議不通

過者，創作人之提案即為確定，不得異議。 

     四、產學運籌中心應委請經本校評選合格之專利事務所(以下簡

稱「專利事務所」)進行經評量會決議通過後之專利申請事

宜。 

     五、約定由校外單位或創作人與本校共同申請專利且本校無須

負擔專利費用者，創作人得不經本條前四項程序，而僅檢

附「專利共有申請表」（附件 3）及相關合約，並以書面向

產學運籌中心報備後，由產學運籌中心逕行辦理申請專利

之事宜。 

     六、創作人或計畫主持人若欲自行負擔費用提出申請者，得不

經本條前四項之程序，或雖經評量會通過但不透過本條第

四項之專利事務所提出申請者，均應以本校名義自行負擔

費用，且應依本校規定辦理採購程序，並以書面向產學運

籌中心報備案件進度。 



 

3 
 

     七、前項所稱之自行負擔費用，如為政府補助計畫、該計畫中

編列並負擔專利費用，且於執行計畫結束後，仍由創作人

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負擔費用者，亦屬之。 

第五條 (創作人之義務) 

一、 創作人有二人以上時，全體創作人應自行推舉一人或數人

為其創作計畫之主持人（以下簡稱「計畫主持人」）。計畫

主持人應督促全體創作人遵守國家法令、本施行細則及本

校其他校規之規定。 

二、 創作人應秉學術專業及誠實信用填寫專利申請之構想揭

露書及各項提案文件，如有不實或因其不實、抄襲、仿冒、

竊取他人營業秘密而侵害他人權益時，創作人應自負一切

責任。 

三、 創作人之提案經評量會通過後，應配合專利事務所會稿及

提供相關資料。如因申請專利而有訴願或行政訴訟之必要

時，創作人亦應全力配合對其研發成果為主張或答辯。 

四、 於取得專利證書前，創作人應對其構想內容嚴守秘密，以

免喪失新穎性。 

五、 計畫主持人應使全體創作人明確知悉且不爭執其研發成

果之專利申請權、專利權及其他一切智慧財產權皆為本校

所有。如有爭議，概由計畫主持人負責解決；如其爭議致

生本校損害時，計畫主持人應賠償本校一切損失。 

六、 創作人應配合研發處推廣應用其研發成果及專利。 

七、 如有第三人對研發成果或已取得之專利主張無效、提出異

議或撤銷程序時，創作人有義務無償協助本校進行必要之

答辯或防禦。如專利權遭他人侵害時，創作人亦有義務無

償協助本校進行侵害分析，並說明技術內容。 

八、 創作人之提案未通過評量會審核，而依第四條第五項第 3

款規定已告確定者，其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仍

屬本校所有，創作人不得以自己名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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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專利費用之負擔) 
 一、本施行細則所稱「專利費用」，係指申請專利及於申請

程序中提出答辯等所需之申請費、證書費、年費、專利

事務所服務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規費等。 

二、本校與資助單位約定共同或按比例負擔專利費用，或約

定專利共有者，專利費用仍由該資助單位支付，俟因申

請所得之專利獲有收益時，得扣除資助單位已支付之專

利費用後，由本校與資助單位依約定之比例分配收益。 

三、專利費用之負擔，除另有規定外，應經評量會通過。 

四、評量會通過申請中華民國及美國之專利者，其專利費用

由本校負擔、本校與政府補助機關依計畫約定負擔或本

校與資助單位共同負擔。 

五、科技部補助計畫所生研發成果而申請中華民國、美國以

外國家或地區之專利者，其於專利獲准前所生費用應由

計畫主持人協調全體創作人自行負擔百分之三十。 

六、經濟部所屬機關計畫申請中華民國、美國以外國家或地

區專利之專利費用負擔方式： 

              (一)經濟部所屬各機關依法規、計畫性質或依個案情況，

約定研發成果歸屬本校管理，且於計畫中編列並保留

專利費用者，於該計畫執行期間所生研發成果衍生之

專利費用，應由其計畫編列之經費全額自行支出。 

(二)於計畫執行期間屆滿時，計畫主持人應簽文告知本

校。 

(三)於計畫執行期間屆滿而專利未獲證前，由計畫主持人

協調全體創作人應自行負擔所生專利費用之百分之三

十。 

    (四)專利獲證時，本校負擔領證及其後續之專利費用。但

若該計畫有編列領證費用且可以報支者，仍由該計畫

負擔。 

    (五)其他無專利費用補助之政府計畫於專利獲證前，計畫

主持人協調全體創作人自行負擔專利費用之百分之三

十，待專利獲證後，再由本校負擔後續之專利費用。 

 七、其他無專利費用補助之政府計畫或合作案或自行研發之

成果所生之專利費用，其費用負擔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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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若申請為中華民國、美國專利者，比照本條第四項之

規定。 

    (二)若申請為中華民國、美國以外國家或地區之專利者，

比照本條第六項第五款之規定。 

八、如創作人代表為本校技術移轉授權或讓與且實收權利金

額(不含先期技術移轉金)績效優異達新台幣五百萬元以

上者，申請中華民國、美國以外國家或地區之專利，評

量會得同意增加本校補助之比例。 

九、除本施行細則另有規定外，經評量會同意，本校得部分

補助有技術移轉授權或讓與且有實收權利金額(不含先期

技術移轉金)績效者申請專利，惟計畫主持人應協調全體

創作人自行負擔專利費用之百分之四十。 

十、專利申請中因遲延而生之規費，本校以負擔遲延一個月

之規費為限。遲延超過一個月者，應以書面申請產學運籌

中心視情形同意由本校負擔，但遲延超過一個月係可歸責

於創作人之事由者，概由創作人自行負擔。 

 十一、專利申請中因須答辯所增之費用，本校以負擔前三次

答辯之費用為限。但遇特殊或技術移轉授權等情事，評量

會得考量創作人對於本校技術移轉授權案件等貢獻，個案

審議補助，不受前述三次之限制。 

十二、因創作人於專利申請之構想揭露書為不實陳述，包含但

不限於計畫來源、新穎性等事項之陳述，而致無法獲得

專利權時，專利費用概由創作人自行負擔；本校已支付

之專利費用，創作人亦應返還。 

第七條  (緊急申請) 

一、 因時效因素而有於評量會決議申請專利前提出專利申請

之必要者，創作人得簽署「專利先期申請切結書」（附件

4），送請產學運籌中心委託專利事務所先行撰稿及申請。

惟若申請中華民國以外國家，切結前應先經校內簽准同意。 

二、 創作人應於簽署「專利先期申請切結書」後一個月內補齊

第四條第二項之文件，逾期不補視為撤回提案。 

三、 創作人之提案因前項規定而視為撤回，或未通過評量會審

核者，專利費用應由創作人自行負擔；本校已支付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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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創作人亦應返還。 

第八條 (研發成果讓與) 

一、 除另有規定外，第三人請求將本校所有之研發成果讓與，

以有償為原則，經本校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審查同意，並

將讓與之研發成果公告。如涉及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所產出

之研發成果，讓與第三人時，除應經前述本校行政程序規

定外，並應遵循該補助機關之規定辦理。 

二、 創作人對於本校涉及政府機關補助計畫產出之研發成果，

經本校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審查同意，得請求該研發成果

以無償讓與方式與本校共有之，惟應依該政府補助機關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專利維護) 

一、 本校之專利自取得專利證書後，得由產學運籌中心視其情

形提請評量會檢討有無繼續維護之必要。評量會決議無繼

續維護之必要時，經公告 3 個月且無人請求受讓時，經政

府機關同意後，本校得放棄維護。 

二、 本校之專利逾當時政府機關規定應維護之年限，而未曾技

術移轉或現無技術移轉者，得由產學運籌中心視其情形提

請評量會決議，經公告 3 個月且無人請求受讓時，並經政

府機關同意後放棄維護。 

三、 除政府補助計畫另有規定外，自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 日

起申請本校補助之專利，若無專利授權或新創事業之需求，

且該專利獲證已達八年(美國專利獲證已達七年半)以上，

視同創作人全體同意放棄專利維護，惟若有專利授權或新

創事業之需求，創作人代表應主動書面通知產學運籌中心，

本校得另行評估是否放棄維護。 

第十條  (罰則) 

一、 創作人違反第五條之規定時，應依本校校規懲處。 

二、 創作人依本施行細則之規定應繳納或補繳費用而不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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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補繳者，於本校依相關程序限期催告後，創作人仍不繳

納時，本校得依法實行抵銷或起訴追償。 

第十一條 (表格) 

本施行細則所需之表格，授權產學運籌中心擬定後報請研發

長核定。 

第十二條 (其他) 

一、 本施行細則實施前，創作人自行委託專利事務所以本校名

義申請專利，而有專利費用之支出者，得提出專利申請之

構想揭露書（附件 1）及以本校名義申請專利之費用單據

正本，經產學運籌中心提請評量會決議歸墊之，但創作人

已支出之金額超過本校給付專利費用之標準部分，創作人

應自行負擔。 

二、 本施行細則有未盡事宜，應依政府相關法規命令、學校相

關規定或由評量會依其職權決議補充之。 

第十三條 (生效與施行) 

本施行細則經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決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附件 1：專利申請之構想揭露書 

附件 2：國立交通大學專利申請暨研發成果聲明書 

附件 3：專利共有申請表 

附件 4：專利先期申請切結書 
 


	三、評量會議決程序如下：

